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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

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综合治理规定的通知

云政办发〔2005〕129 号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综合

治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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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综合治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，根据人口与计

划生育法、母婴保健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及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，是指一个年度一定

区域相当规模的人群内出生婴儿中女婴与男婴人数之比。表述为

100 个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数，正常值为 105±2，超过 107

即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。

第三条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，坚持关

爱女孩，禁止歧视、虐待、遗弃、残害女婴，禁止非医学需要的

胎儿性别鉴定，禁止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原

则。

第四条 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的综合治理工作，在各级

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由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牵头，卫生、公

安、劳动保障、食品药品监管、妇联、宣传等有关部门和组织分

工负责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职责。

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，应当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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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综合治理工作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，实行定期

考核。

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必要的经费，保障出生人口

性别比升高问题综合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
第六条 建立有利于女孩及其家庭的扶助制度：

（一）对农村女孩家庭应当优先落实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措

施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认真贯彻实施《云南省农业

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规定》，确保对农村女孩家庭的各项奖励

优待措施及时到位。

（二）扶贫部门组织的进村入户项目，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

先安排农村贫困女孩家庭；涉及需要贫困农户投工、投劳建设的

扶贫项目，应当对贫困女孩家庭予以照顾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减

免其投工、投劳量。

（三）农业、科技、水利、妇联等部门和组织在实施科技兴

农等政策，扶持农村经济发展时，应当优先扶持农村女孩家庭，

保障农村女孩家庭经济状况不低于当地农户平均水平。

第七条 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有关团体应当大力

宣传以人为本、关爱女孩、男女平等、科学、文明、进步的新型

生育观念，积极营造有利于女孩生活、发展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

境；对虐待、遗弃、残害女婴，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



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布

- 4 -

或者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违法犯罪行为，应

当加强舆论监督。

第八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工作人员时，不得设置歧视妇女的

条件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。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用人单位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

责任。

第九条 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

依法批准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实施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

人工终止妊娠手术。

确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，应当由依法获准该项目资格

的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施行。

确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手术，应当由依法

获准该项目资格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施行。

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，应当在有关工作场

所的显著位置张贴、悬挂或者以其他形式设置“禁止非医学需要

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”的醒目标志。

第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，对符合法

定生育条件的孕妇，拟实施中期以上非医学需要的终止妊娠手术

的，应当依法报经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。

第十一条 具有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资格的医疗保健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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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，对终止妊娠药品应当实行专人保

管，并严格进行使用登记。

药品经营者不得向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终止妊

娠药品。

违反前款规定的，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二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，应当按

季度将施行住院分娩手术、人工终止中期以上妊娠手术、婴儿出

生死亡报告、使用超声波诊断仪和染色体检查的有关情况登记汇

总，分别报送县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，再

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、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分别汇总逐

级上报。

第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

作人员，非法为他人施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

手术的，依法予以处罚，并由其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，单位在

三年内不得评为文明先进单位，已经获得文明先进单位称号的应

予取消。
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，对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

题综合治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和奖励；对

领导不力、责任不落实、履职不到位的单位，给予通报批评，不

予评为文明先进单位，并追究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和相关责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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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